
消防處通告  
 
 

 本處現正邀請有興趣的巿民加入公眾聯絡小組為成員，參與監

察和改善消防和緊急救護服務。  
 
 凡年滿十八歲的巿民均可申請。獲委任的成員任期為一年。小

組每年開會最少三次，會議在晚上舉行。成員亦會獲邀請出席本

處舉辦的活動。  
 
 申請表格現可在各消防局、救護站及各區民政事務處索取，又

或在此處下載有關表格。  
 
 截止日期為二零一零年二月十七日。所有申請者會於二零一

零年三月底前獲通知結果。查詢請電：2733 7772。  
 
 
 
 
 
 
 消防處處長   盧振雄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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